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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視其轄下建築物之傾頹或朽壞情節，依本法上開

條文處置，以維公益。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怡潔就末代基測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放

榜，招生缺額達六萬六千兩百七十六人，創下歷史新高，特別

是多數私立高職招生情況都相當不佳，顯示高中職包括校數、

班級與科別都有檢討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27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3-115） 

陳委員怡潔針對末代基測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放榜，招生缺額達六萬六千兩百七十六人

，顯示高中職校數、班級及與科別有檢討之必要性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為縮小高中職學校城鄉差距之問題，並均衡高中職的教育資源，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的推動，自 96 學年度起分別正式推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及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以強化高中職學校師資、教學及設備，

促進區域高中職特色發展，縮短城鄉教育落差，提供學生優質及多元之學習環境，使所有具

備潛力之學生得以就近選擇優質高中職就學，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目標。自 96 學

年度推動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已有效喚起高中職對學校優質提升及區域均質發展的重視

，私立高中職競爭力亦有所提升。 

二、為延續高中職優質化精神，教育部提供高中高職與大學校院進一步深化合作，建立教育資源共

享互利機制，自 101 學年度試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優先遴選非都會

地區或教育資源弱勢之高中高職辦理，以提供升高中高職之辦學品質，及促使各校特色發展

。優質精進計畫邀請大學校院結合師資、課程及設備等資源，由高中、高職提出課程、教學

、師資、學生素養等面向之需求後，再考量高中、高職辦學性質之差異，分別由大學及技專

校院提供其協助，以促進高中職學校優質精進發展。 

三、另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並將衝擊減至最小，教育部對於招生困難、經營不善或學校評鑑未達

標準之學校，亦將依據教育資源分布情形研議相關調減科班機制，並實施「發展輔導」、「

轉型輔導」及「退場輔導」等三措施，以期促進學校之有效發展及建立優質高中職之教育環

境。 

四、協助高中職優質發展，並提供均質優化的教育環境，為教育部一直以來之立場，未來亦將持續

推動各項政策，協助學校積極發展，持續精進，並隨時體察問題，有效調整，不斷進步。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怡潔就桃園縣新明國中青少棒隊，奪得 2013
年 LLB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冠軍，是我國今年第一座棒球冠軍

獎杯，然而新明國中之棒球硬體設備仍有缺漏，球員在艱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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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克難練球，對未來棒球生涯的發展影響甚大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27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3-112） 

陳委員對獲得 2013 年 LLB 世界青少棒聯盟錦標賽冠軍桃園縣立新明國中之棒球硬體設備仍有

缺漏，球員在艱苦的環境下克難練球，對未來棒球生涯的發展影響甚大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桃園縣立新明國中係國內青少棒知名學校，為協助該校棒球隊提升競技實力，教育部自民國

99 年執行「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後，業補助該校培訓及參賽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87 萬

元，另該校於 101 年申請改善學校棒球運動代表隊集訓環境及品質，經核定補助 30 萬元。 

二、有關國內基層棒球成立學校所獲補助經費部分，教育部 101 年補助參加學生棒球運動聯賽之棒

球學校額度如下： 

(一)國小硬式組共計補助 180 校，補助經費 3,656 萬元。 

(二)國小軟式組共計補助 234 校，補助經費 721 萬元。 

(三)國中硬式組共計補助 100 校，補助經費 3,023 萬元。 

(四)國中軟式組共計補助 117 校，補助經費 701 萬元。 

(五)高中木棒組共計補助 37 校，補助經費 3,254 萬元。 

(六)高中鋁棒組共計補助 46 校，補助經費 258 萬元。 

(七)高中軟式組共計補助 49 校，補助經費 250 萬。 

三、基層三級棒球隊組訓參賽過程所需之對外參賽之膳宿及交通費、聘請教練之費用、棒球相關器

材及設施、簡易棒球場等，教育部均以專款補助，另為辦理擴大基層訓練站，培育基層三級

菁英棒球選手，特訂定「落實棒球扎根工作」實施計畫據以辦理，前開計畫規範經費可支應

於選手營養費、選手課業輔導費、教練（含外籍教練）費、參賽（含報名費）費、移地訓練

費、醫療保險費、運動科學支援費、運動傷害防護費、運動器材設備費等科目。 

四、教育部將自 103 年至 106 年執行「強棒計畫」，其中「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已納為執行策略之

一，為更加落實基層三級棒球所需，該部將檢討執行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對協助基層棒球運

動隊伍培訓及參賽不足之處，並深入了解前開隊伍之需求，俾利納為後續補助標的。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檢討狂犬病防疫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 

李委員就檢討狂犬病防疫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狂犬病疫情狀況說明： 

(一)我國自民國 50 年起即為狂犬病非疫區，為全世界 10 個狂犬病非疫區之一，鑑於許多新


